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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是
台
灣
最
重
要
，
也
是
影
響
最
大
的
一
個
佛
教
運
動
。
台
灣
許
多
重
要
的
佛
教

團
體
或
寺
院
叢
林
，
都
以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推
展
做
為
最
主
要
的
活
動
目
標
。
其
中
，
以
星
雲
大
師
創

辦
的
佛
光
山
體
系
推
動
最
力
，
成
就
也
最
受
矚
目
。
然
而
環
繞
著
人
間
佛
教
而
來
的
種
種
討
論
、
研
究

甚
至
批
評
，
也
如
汗
牛
充
棟
一
般
，
難
以
計
數
。
筆
者
在
此
僅
是
站
在
前
賢
的
基
礎
上
，
就
所
見
、
所

思
，
略
為
陳
述
個
人
對
於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底
蘊
的
看
法
，
以
就
教
於
星
雲
大
師
與
各
位
專
家
學
者
。

所
謂
﹁
思
想
底
蘊
﹂
，
就
是
思
想
底
層
的
基
礎
，
也
就
是
構
成
某
種
思
想
的
動
力
或
原
因
。
筆
者
認

為
：
星
雲
大
師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，
不
遺
餘
力
，
背
後
有
其
更
為
深
刻
的
思
想
底
蘊
，
值
得
進
一
步
探
討
。

一
、
從
佛
陀
的
生
平
與
教
法
來
看

首
先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一
詞
，
重
點
在
於
﹁
人
間
﹂
，
以
示
與
﹁
傳
統
佛
教
﹂
有
所
區
隔
。
這

是
因
為
﹁
自
明
、
清
以
降
，
中
國
佛
教

｜
特
別
是
僧
團
，
因
政
治
和
社
會
所
迫
，
或
自
願
走
入
山

林
，
僧
眾
或
閉
關
獨
善
，
或
專
職
從
事
祭
奉
鬼
神
、
超
度
亡
靈
的
工
作
，
使
得
佛
教
失
去
服
務
人
群
、

社
會
、
世
界
的
動
力
。
﹂
1

也
就
是
說
，
佛
教
變
成
只
對
﹁
來
世
﹂
︵
超
度
︶
或
﹁
他
方
世
界
﹂
︵
鬼

註
解
：

1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︾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，
頁13-14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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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︶
有
意
義
的
宗
教
，
卻
對
正
在
進
行
中
的
現
實
人
生
，
失
去
作
用
。
因
此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﹁
人

間
﹂
，
應
是
特
指
﹁
人
類
的
世
界
﹂
而
言
，
對
照
傳
統
佛
教
﹁
六
道
輪
迴
﹂
的
說
法
，
就
是
指
﹁
人

道
﹂
。
然
而
，
我
們
也
應
該
看
到
，
佛
教
的
這
種
缺
失
，
並
不
是
一
直
是
這
樣
的
，
尤
其
在
佛
陀
住
世

的
﹁
原
始
佛
教
﹂
時
期
，
佛
教
其
實
是
另
一
種
完
全
不
同
的
風
貌
。

依
據
現
存
最
接
近
佛
陀
時
代
的
經
典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的
記
載
，
佛
陀
的
出
家
、
成
道
、
傳
法
、

生
活
，
完
全
都
是
在
人
間
，
其
說
法
、
教
育
的
對
象
，
也
都
是
人
類
2

。
親
承
佛
陀
教
誨
的
諸
大
弟
子

們
，
也
仍
然
是
在
﹁
人
間
遊
行
﹂
，
到
處
教
化
。
可
見
﹁
佛
教
﹂
做
為
一
個
宗
教
，
一
開
始
就
是
在
人

間
發
展
、
流
布
，
不
涉
及
其
他
的
世
界
。
而
佛
陀
的
主
要
教
法
︵
四
聖
諦
︶
，
也
是
針
對
﹁
如
何
解
除

人
的
苦
惱
﹂
而
建
立
的
，
所
謂
：
﹁
世
尊
說
正
法
律
：
現
法
，
離
諸
熾
然
。
不
待
時
節
，
通
達
涅
槃
；

及
身
觀
察
，
緣
自
覺
知
。
﹂
3

佛
陀
所
說
的
解
脫
法
，
正
是
指
導
人
類
在
當
下
、
當
前
、
當
生
，
看
清

楚
煩
惱
的
根
源
，
走
出
煩
惱
的
牢
籠
，
轉
迷
為
悟
，
清
涼
自
在
。
所
以
，
佛
教
從
來
也
不
是
只
為
他

註
解
：

2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裡
，
也
有
一
些
佛
陀
對
他
道
眾
生
的
說
法
記
載
，
如
天
人
、
魔
王
等
，
筆
者
認
為
：
這
些
記
載
不
妨
視
為
是

一
種
象
徵
或
寓
言
，
佛
法
真
正
要
教
化
的
對
象
，
還
是
人
類
。

3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第
八
四
八
經
，CBETA

，T02

，N
o.99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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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、
他
界
服
務
的
。

星
雲
大
師
說
：
﹁
當
我
和
人
間
社
會
接
觸
時
，
卻
感
到
佛
法
的
原
意
，
應
該
是
佛
陀
為
了
示
教
利

喜
，
為
了
教
化
人
間
，
一
切
以
﹃
人
﹄
為
主
而
宣
說
的
。
﹂
﹁
我
認
為
我
們
要
把
幸
福
、
快
樂
在
當
下

成
就
，
不
必
將
希
望
寄
託
於
未
來
；
今
生
行
善
、
修
持
的
所
有
福
慧
功
德
，
現
生
就
可
以
得
到
回
報
，

而
不
必
把
希
望
寄
託
於
來
生
。
﹂
4

正
是
點
出
佛
教
原
本
就
是
﹁
人
間
﹂
的
，
提
倡
、
推
動
人
間
佛

教
，
就
是
﹁
回
歸
佛
陀
的
本
懷
﹂
。

或
許
有
人
會
質
疑
：
﹁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，
難
道
是
要
完
全
恢
復
到
原
始
佛
教
的
制
度
與
修
行
方
式

嗎
？
﹂
其
實
，
這
是
不
了
解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的
意
義
，
所
產
生
的
誤
解
。
﹁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﹂
指
的
是

回
到
佛
陀
教
法
的
基
本
精
神
，
也
就
是
﹁
知
苦
離
苦
﹂
，
得
到
解
脫
的
自
由
與
清
醒
，
而
不
是
單
純
形

式
上
的
復
原
。
﹁
知
苦
﹂
即
是
知
道
苦
的
根
源
，
主
要
是
來
自
於
人
人
都
執
著
於
有
一
個
﹁
我
﹂
，
於

是
處
處
以
﹁
我
﹂
為
中
心
，
事
事
以
﹁
我
﹂
為
標
準
，
形
成
﹁
我
相
、
人
相
、
眾
生
相
、
壽
者
相
﹂
，

以
致
煩
惱
、
糾
纏
不
斷
。
要
離
苦
就
是
要
遠
離
我
相
、
自
我
中
心
，
融
入
當
前
。
︽
六
祖
壇
經
︾
云
：

註
解
：

4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︾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，
頁197
、243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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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若
真
修
道
人
，
不
見
世
間
過
，
若
見
他
人
非
，
自
非
卻
是
左
。
他
非
我
不
非
，
我
非
自
有
過
，
但
自

卻
非
心
，
打
除
煩
惱
破
。
﹂
亦
正
是
打
破
人
我
界
限
、
遠
離
苦
因
之
意
。

二
、
從
星
雲
大
師
的
人
生
經
歷
來
看

星
雲
大
師
出
生
於
一
九
二
七
年
，
十
二
歲
出
家
︵
一
九
三
九
︶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到
台
灣
，
時
年

二
十
二
歲
，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在
台
灣
度
過
了
六
十
六
年
歲
月
，
比
在
大
陸
的
時
間
長
得
多
。
然
而
早
年

在
大
陸
及
台
灣
，
大
師
卻
曾
經
歷
過
幾
次
生
死
交
關
的
危
機
5

。
筆
者
認
為
，
這
些
危
機
的
出
現
與
化

解
，
都
與
形
塑
人
間
佛
教
的
基
本
精
神
有
關
。
例
如
一
九
四
七
年
，
曾
因
不
明
原
因
，
大
師
被
挾
持
數

天
，
險
些
喪
命
，
後
被
不
知
名
人
士
搭
救
獲
釋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又
因
政
府
以
匪
諜
嫌
疑
，
逮
捕
大
陸

來
台
僧
侶
，
被
關
押
二
十
多
天
，
經
過
許
多
社
會
知
名
人
士
奔
走
呼
籲
，
終
於
平
安
釋
放
。
又
如
在
台

灣
，
早
期
也
曾
受
到
一
些
其
他
僧
團
或
個
人
的
不
公
平
對
待
，
大
師
也
都
隱
忍
而
過
，
不
予
計
較
。

註
解
：

5

星
雲
大
師
口
述
，
佛
光
山
法
堂
書
記
室
妙
廣
法
師
等
記
錄
：
︽
貧
僧
有
話
要
說
︾
，
台
北
：
福
報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六

月
，
頁157-160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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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這
些
事
件
，
星
雲
大
師
的
態
度
是
：
﹁
當
時
我
們
年
輕
，
根
本
就
分
不
清
國
民
黨
、
共
產

黨
，
因
為
關
閉
在
寺
廟
裡
面
，
對
社
會
的
情
況
不
太
了
解
。
﹂
﹁
所
幸
佛
門
裡
有
忍
辱
的
修
行
，
忍
，

不
但
是
力
量
，
而
且
是
智
慧
。
﹂
也
就
是
在
佛
法
的
智
慧
之
中
，
大
師
將
個
人
的
生
死
、
得
失
都
可
以

看
淡
、
看
破
，
從
而
堅
定
了
實
踐
人
間
佛
教
的
決
心
。
6

還
有
一
件
事
是
星
雲
大
師
最
感
慨
的
，
就
是
許
多
人
批
評
他
是
﹁
政
治
和
尚
﹂
，
只
因
為
大
師

曾
被
任
命
為
國
民
黨
的
﹁
黨
務
顧
問
﹂
以
及
﹁
中
央
評
議
委
員
﹂
，
平
時
又
與
許
多
政
界
人
士
保
持
來

往
。
其
實
這
兩
個
職
務
都
是
榮
譽
性
質
，
沒
有
實
權
，
許
多
社
會
賢
達
、
知
名
人
士
都
曾
受
聘
為
﹁
黨

務
顧
問
﹂
或
﹁
評
議
委
員
﹂
，
而
台
灣
佛
教
界
與
政
治
界
有
深
厚
關
係
的
，
也
不
僅
星
雲
大
師
一
人
。

有
人
從
﹁
政
教
分
離
﹂
的
角
度
，
反
對
出
家
人
關
心
政
治
，
然
而
誠
如
有
學
者
所
指
出
的
：
﹁
所
謂
的

﹃
政
教
分
離
﹄
，
是
指
政
治
不
能
干
預
宗
教
信
仰
的
自
由
︵
如
國
教
之
限
制
︶
，
並
非
宗
教
不
能
保
有

政
治
主
張
或
立
場
，
因
為
那
是
基
本
人
權
。
﹂
7

註
解
：

6

星
雲
大
師
口
述
，
佛
光
山
法
堂
書
記
室
妙
廣
法
師
等
記
錄
：
︽
貧
僧
有
話
要
說
︾
，
台
北
：
福
報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六

月
，
頁162-164

。

7
︽
人
間
佛
教
與
當
代
對
話
︾
，
桃
園
：
弘
誓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二○

○

二
年
，
頁22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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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雲
大
師
對
於
政
治
一
向
是
持
開
放
而
關
懷
的
態
度
，
贊
成
太
虛
大
師
提
出
的
﹁
問
政
不
干

治
﹂
，
並
說
：
﹁
我
是
一
個
普
愛
世
人
的
出
家
人
，
不
應
該
對
這
個
世
間
有
黨
派
的
觀
念
。
我
做
和

尚
，
終
生
不
悔
；
我
做
了
國
民
黨
的
黨
員
，
也
是
終
生
不
悔
︙
︙
。
出
家
也
沒
有
﹃
出
國
﹄
，
為
什
麼

不
可
以
關
心
國
事
呢
？
﹂
8

而
人
間
佛
教
的
精
神
，
就
在
於
﹁
佛
教
與
政
治
之
間
，
有
如
唇
齒
相
依
，

彼
此
脫
離
不
了
關
係
。
︙
︙
身
為
國
民
，
大
家
都
應
該
關
心
國
家
大
事
；
身
為
宗
教
家
，
更
應
為
全
人

類
福
祉
盡
心
盡
力
。
不
但
不
能
置
身
事
外
，
而
且
應
該
積
極
關
心
，
直
下
承
擔
，
這
才
是
人
間
佛
教
菩

薩
道
的
實
踐
。
﹂
9

三
、
從
兩
岸
當
前
的
交
流
狀
況
來
看
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國
共
內
戰
以
國
民
政
府
遷
台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在
北
京
建
立
，
告
一
結

束
。
從
此
海
峽
兩
岸
進
入
分
立
分
治
的
狀
態
，
直
到
現
在
。
星
雲
大
師
是
一
九
四
九
年
春
天
到
台
灣

註
解
：

8
同
註
6
，
頁222

。

9
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當
代
問
題
座
談
會
︾
上
冊
，
台
北
：
香
海
文
化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，
頁285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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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，
當
時
被
視
為
是
﹁
外
省
和
尚
﹂
，
連
到
處
掛
單
都
很
不
容
易
。
一
九
五
三
年
創
立
宜
蘭
念
佛
會
，

才
有
了
此
後
建
設
佛
教
事
業
的
基
礎
。
一
九
六
七
年
創
建
佛
光
山
，
四
十
多
年
來
，
已
成
為
遍
布
世
界

五
大
洲
的
佛
教
事
業
體
，
也
成
為
台
灣
人
間
佛
教
的
主
要
代
表
。
一
九
八○

年
代
末
期
，
台
灣
開
放

兩
岸
探
親
、
交
流
，
開
啟
封
閉
了
近
四
十
年
的
大
門
，
星
雲
大
師
也
順
此
因
緣
，
將
人
間
佛
教
傳
回
大

陸
。
此
時
，
大
師
又
被
大
陸
人
士
稱
為
﹁
台
灣
和
尚
﹂
，
引
起
大
師
另
一
重
感
慨
：
﹁
我
究
竟
是
哪
裡

人
？
不
得
已
，
貧
僧
就
自
嘲
說
：
我
是
﹃
地
球
人
﹄
。
﹂
10 

這
種
以
一
個
人
的
出
身
、
來
歷
做
為
判
別

的
依
據
，
就
如
同
前
述
政
黨
立
場
一
樣
，
也
是
一
種
﹁
界
限
﹂
，
也
正
是
造
成
人
與
人
之
間
對
立
、
紛

爭
、
憂
惱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
大
師
說
：
﹁
在
貧
僧
的
心
目
之
中
，
沒
有
什
麼
地
域
觀
念
，
沒
有
什
麼
種
族
的
分
別
，
同
是
頂
天

立
地
的
人
類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父
母
兄
弟
姊
妹
，
尤
其
我
們
都
是
炎
黃
子
孫
，
何
必
要
把
界
限
畫
得
那

麼
清
楚
呢
？
﹂
11

也
就
是
保
持
著
這
樣
的
胸
襟
，
星
雲
大
師
在
中
國
大
陸
，
不
僅
與
許
多
黨
政
要
員
、

註
解
：

10

星
雲
大
師
口
述
，
佛
光
山
法
堂
書
記
室
妙
廣
法
師
等
記
錄
：
︽
貧
僧
有
話
要
說
︾
，
台
北
：
福
報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六

月
，
頁166

。

11

同
註
10

，
頁167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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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官
員
建
立
了
良
好
的
關
係
，
也
出
錢
出
力
，
興
建
許
多
寺
院
、
學
校
、
公
益
建
築
等
，
更
舉
辦
各

類
大
型
活
動
，
既
改
變
了
大
眾
對
佛
教
的
觀
感
，
也
間
接
提
升
了
人
民
的
生
活
品
質
與
生
活
修
養
。
例

如
大
師
出
家
的
祖
庭
江
蘇
宜
興
白
塔
山
大
覺
寺
，
現
在
已
成
為
宜
興
的
一
大
景
點
，
每
年
參
觀
民
眾
數

十
萬
人
。
12

大
師
同
時
也
基
於
人
間
佛
教
的
精
神
，
提
出
對
兩
岸
未
來
的
看
法
：
﹁
現
在
對
於
兩
岸
關
係
，
各

說
紛
紜
，
彼
此
僵
持
不
下
。
在
我
認
為
：
只
要
去
除
法
執
、
我
執
，
沒
有
解
決
不
了
的
問
題
。
﹂
13

此

處
大
師
所
說
的
﹁
去
除
我
執
、
法
執
﹂
，
正
是
要
打
破
因
﹁
我
、
我
所
﹂
而
造
成
的
種
種
﹁
界
限
﹂
，

也
正
是
前
述
﹁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﹂
的
精
神
！

四
、
從
佛
教
與
民
間
信
仰
的
融
合
來
看

除
了
政
治
、
族
群
的
界
限
之
外
，
星
雲
大
師
還
致
力
於
宗
教
界
限
的
跨
越
與
融
合
。
早
在

註
解
：

12

同
註
10

，
頁174

。 

13

同
註
10

，
頁176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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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六
年
，
佛
光
山
就
舉
辦
過
﹁
世
界
顯
密
佛
學
會
議
﹂
，
大
師
在
主
題
演
說
中
提
到
：
﹁
佛
教
流

傳
至
今
，
已
不
是
某
一
地
區
的
佛
教
，
也
不
是
某
一
宗
派
的
佛
教
。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主
要
是
融
合
貫
通

―

大
小
乘
的
融
合
貫
通
，
南
北
傳
的
融
合
貫
通
，
僧
信
中
的
融
合
貫
通
，
兩
眾
間
的
融
合
貫
通
，
傳
統

與
現
代
的
融
合
貫
通
。
﹂
14

這
還
是
佛
教
內
部
不
同
宗
派
與
傳
承
的
跨
越
與
融
合
。

到
二○

一
一
年
，
佛
陀
紀
念
館
落
成
啟
用
，
大
師
進
一
步
提
出
要
接
納
、
融
合
民
間
宗
教
信
仰

的
主
張
：
﹁
佛
教
是
一
個
包
容
性
很
大
的
宗
教
，
本
意
並
不
排
斥
神
明
，
只
要
有
歷
史
可
考
，
對
民
間

有
益
，
發
心
護
持
正
法
的
護
法
神
，
都
會
給
予
接
納
。
︙
︙
佛
教
徒
雖
不
皈
依
諸
天
，
也
不
應
排
斥
神

明
，
對
於
諸
天
護
持
佛
法
、
護
祐
眾
生
的
義
舉
，
反
而
應
該
心
存
回
饋
，
給
予
尊
重
禮
敬
。
﹂
15

也
就

從
這
一
年
起
，
佛
陀
紀
念
館
每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都
舉
辦
﹁
神
明
朝
山
聯
誼
會
﹂
，
全
台
參
加
的
廟

宇
宮
觀
，
年
年
增
加
，
見
證
了
大
師
跨
越
宗
教
信
仰
界
限
的
慈
悲
與
智
慧
。

大
師
曾
指
出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心
，
就
是
希
望
人
人
﹃
發
慈
悲
心
，
怨
親
平
等
；
發
增
上
心
，

定
慧
等
持
；
發
同
體
心
，
人
我
一
如
；
發
菩
提
心
，
自
在
圓
滿
。
﹄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就
是
由
個
人

註
解
：

14
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星
雲
大
師
講
演
集
︾
4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八
月
一
日
，
頁60

。 

15

︽
二○

一
五
世
界
神
明
朝
山
聯
誼
會
專
刊
︾
，
高
雄
：
中
華
傳
統
宗
教
總
會
，
二○

一
五
月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頁4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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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於
社
會
，
大
家
共
同
來
發
展
人
性
的
真
善
美
好
，
發
展
世
間
的
福
慧
聖
財
，
發
展
人
際
的
和
樂
愛

敬
，
發
展
未
來
的
生
佛
合
一
。
﹂
16

而
這
也
正
是
展
現
出
人
間
佛
教
依
止
佛
法
的
智
慧
，
跨
越
人
間
種

種
界
限
的
精
神
特
色
。

星
雲
大
師
以
其
一
生
的
豐
富
經
歷
，
深
刻
體
會
到
人
我
對
立
、
自
畫
界
限
所
帶
來
的
紛
爭
苦
惱
，

是
多
麼
的
無
謂
與
可
悲
；
因
此
承
繼
了
佛
陀
無
上
的
智
慧
，
殫
思
竭
慮
，
歸
結
為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
理
想
與
實
踐
之
道
，
立
足
台
灣
，
拓
展
於
全
世
界
，
更
在
兩
岸
的
互
動
、
交
流
之
間
，
搭
起
穩
固
的

橋
梁
，
將
人
間
佛
教
復
興
於
中
華
大
地
。
筆
者
以
一
介
平
凡
知
識
分
子
，
在
歡
喜
讚
歎
之
餘
，
謹
以
此

文
，
略
抒
淺
見
。 

註
解
：

16
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︾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，
頁236

。 



人
間
佛
教
不
能
只
是
閉
門
空
談
理
論
，

而
是
要
能
走
出
去
，
要
能
弘
揚
，
要
能
推
動
，

才
能
落
實
在
人
間
生
活
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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